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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律師公會 函 
地  址：33001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221 號 4 樓 

承辦人：邱美玉 

電  話：(03)3326062、(03)3019954、(03)3019541 

傳  真：(03)3361942 

電子信箱：sec.tybar@gmail.com 

 

受文者：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

發文字號：桃律和院字第 101501 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 

主旨：「110 年律師節暨本會 48 週年慶祝活動」等通知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會「110 年律師節暨本會 48 週年慶祝活動」訂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(週

六)於「南方莊園渡假飯店」(桃園市中壢區樹籽路 7 號、樹籽路 8 號)舉

辦，計有下列(一)至(三)項慶祝活動，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： 

(一)【活動一】「歡樂親子遊」--可於 11/20(週六)當日早上 10:00 起至下

午 17:00 自由使用南方莊園聯誼會設施。【僅限自行前往，不提供公會接

駁車】 

      1. 活動內容： 

時    間 行    程 

10:00~13:30 

歡樂親子遊活動報到 

報到地點:本館 1 樓大廳(桃園市中壢區樹

籽路 8號) 

10:00~17:00 

歡樂親子遊~自由享受南方莊園聯誼會設施

，包括：全方位水療區、室內溫水游泳池、

室外溫泉湯池、亞式裸湯區、歐式裸湯區、

60項設備健身中心、DINO 遊戲室、娛樂室(

桌球/撞球)等。 

      2. 保證金說明： 

(1)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均可攜帶眷屬【攜帶之眷屬人數

上限為五人，並以會員之配偶(未婚者可攜伴一名)、直系血親為限】免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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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報名參加，然每一報名人數不論年紀均需繳交新台幣(下同)200 元之保

證金，例如：陳大明律師及其眷屬 2 位共計 3 位報名參加，請匯款 600

元保證金)。於活動當日請攜帶本會律師證俾利報到及退回保證金作業。 

(2)保證金一律採匯款方式，不收現金。其餘請參報名表。 

      (二)【活動二】「藝文講座」--「收藏人生」(講師:吳卡密女士)。【僅限自 

          行前往，不提供公會接駁車】 

       1、活動內容： 

時    間 行    程 

13:00~13:30 

藝文講座報到 

報到地點:本館 2 樓尼斯黃藍廳(桃園市中

壢區樹籽路 8號)  

13:30~15:00 

藝文講座 

本會特別邀請吳卡密女士(知名珍本書店「

舊香居」店主、「舊香居藝空間」主理人)

帶來「收藏人生」藝文講座，希望能啟發會

員發現與自身產生共鳴的藝術收藏，而使藝

術真正成為滋養生活的方式。＊講座過程中

並將贈送限量精美明信片予參加人員(數量

有限送完為止) 

       2、活動說明：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均可攜帶眷屬(攜帶 

          之眷屬人數上限為五人，並以會員之配偶(未婚者可攜伴一名)、直系 

          血親為限)免費報名參加，且無須繳納保證金。 

      (三)【活動三】「律師節慶祝晚宴」 

       1、活動內容： 

時    間 行    程 

17:00~18:00 

晚宴報到 

報到地點: 里昂宴會廳(桃園市中壢區樹籽

路 7號) 

*領取律師節紀念禮品 

18:00~20:40 

晚宴 

主席及貴賓致辭 

頒發榮譽會員證 

頒發風紀視導委員會資深委員紀念獎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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頒發資深會員獎座 

摸彩活動 

小丑魔術表演及免費索取折氣球 

20:40 賦歸—期待再相會 

      2、晚宴保證金/活動費用如下說明： 

      (1)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及其第 1 位眷屬免費，但須繳納

保證金每位 1,000 元。(例如：陳大明律師及其眷屬 1 位共計 2 位報名

參加，請匯款 2,000 元保證金)。於活動當日請攜帶本會律師證俾利報

到及退回保證金作業。 

      (2)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第 2 位眷屬以上，皆須收取活動

費用：A、大人及 12 歲以上小孩每位 1,000 元。B、11 歲~3 歲孩童，

酌收每位 500 元。C、未滿 3 歲孩童皆提供兒童坐椅，酌收每位 100 元

。 

      (3)保證金及活動費用皆一律採匯款方式，不收現金。其餘請參報名表。 

二、 報名起迄：上開(一)至(三)項慶祝活動之報名時間均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1

月 5 日止，考量紀念品及桌菜等皆須預訂，故逾時恕不受理報名。又配

合政府防疫政策，各項活動參與名額有限，若報名額滿則提前停止報名

，敬請見諒。並溫馨提醒會員與會參與活動時應配合防疫措施，如有發

燒或呼吸道症狀者，應在家休息，請勿前往。 

三、 報名方式及交通資訊，詳如附件。報名後，請務必來電確認，以完成報

名手續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電洽：(03)3326062 邱美玉小姐。 

四、 「南方莊園渡假飯店」交通資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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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 

副本： 

 

 

 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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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 

110 年律師節暨本會 48週年慶祝活動(一)「歡樂親子遊」報名資訊 

一、 報名方式： 

1. 使用線上報名，請於 110 年 11月 5日前報名完成，逾時則不受理報名，

敬請見諒，報名網址如下：https://forms.gle/de7sMmw28Rm52vTo9 或

掃描 QR-CODE 填寫報名資料。 

2. 線上報名報名後，請務必來電確認，以完成報名手

續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電洽：(03)3326062 邱美

玉小姐。 

3. 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均可攜帶眷屬(攜

帶之眷屬人數上限為五人，並以會員之配偶(未婚

者可攜伴一名)、直系血親為限)免費報名參加，然每位報名人數不論年

紀均需繳交新台幣(下同)200 元之保證金，(例如：陳大明律師及其眷

屬 2位共計 3位報名參加，請匯款 600 元保證金)。於活動當日請攜帶

本會律師證俾利報到及退回保證金作業，活動當日若未出席，則未出席

者之保證金恕不予退還。 

二、 本會代收款帳戶： 

 

三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報名後，若 110 年 11月 8日後因故取消報名，恕不退還保證金。 

(二)目前公告之南方莊園聯誼會設施清潔消毒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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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 

110年律師節暨本會 48週年慶祝活動(二)「藝文講座」報名資訊 

一、講題：「收藏人生」 

二、講師：吳卡密(本名:吳雅慧)女士(知名珍本書店「舊香居」店主、「舊香居 

          藝空間」主理人) 

三、講師及講題簡介： 

吳卡密女士大學時期在巴黎攻讀藝術市場相關科系，回國後除接手延續父親的

珍本舊書販售事業，也進一步開設「舊香居藝空間」展出當代藝術，讓不同世

代的藝文觀點在此接軌。講師對於珍本書籍、名家字畫、當代潮流藝術均有深

入涉獵，且長久沉浸於藝術領域，更有多次親自策展經驗，本次講座將以「收

藏人生」為題，啟發會員能發現與自身產生共鳴的藝術收藏，而使藝術真正成

為滋養生活的方式。 

＊本次講座過程中並將贈送限量精美明信片予參加人員(數量有限送完為止)，

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： 

1.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均可攜帶眷屬(攜帶之眷屬人數上限為五

人，並以會員之配偶(未婚者可攜伴一名)、直系血親為限)免費報名參加。 

2.使用線上報名，請於 110 年 11月 5日前報名完成，逾時則不受理報名，敬請

見諒，報名網址如下：https://forms.gle/Jwe4wMkKoHNkJKzMA 或掃描 QR-CODE

填寫報名資料。 

3. 線上報名報名後，請務必來電確認，以完成報名手續。

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電洽：(03)3326062 邱美玉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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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 

110 年律師節暨本會 48週年慶祝活動(三)「律師節晚宴」報名資訊 

一、報名方式： 

1. 使用線上報名，請於 110 年 11月 5日前報名完成，逾時則不受理報名，敬

請見諒，報名網址如下：https://forms.gle/drV8CzwBfGYncgi2A或掃描 QR-CODE

填寫報名資料。 

2. 線上報名報名後，請務必來電確認，以完成報名手續。如

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電洽：(03)3326062邱美玉小姐。 

3. (1)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及其第 1位眷屬

免費，但須繳納保證金每位 1,000元。(例如：陳大明律師及其眷屬 1位共計 2

位報名參加，請匯款 2,000元保證金)。 

   (2)本會一般會員、甲類、乙類特別會員第 2位眷屬以上，皆須收取活動費

用：A、大人及 12歲以上小孩每位 1,000 元。B、11歲~3歲孩童，酌收每位 500

元。C、未滿 3歲孩童皆提供兒童坐椅，酌收每位 100元。於活動當日請攜帶本

會律師證俾利報到及退回保證金作業，活動當日若未出席，則未出席者之保證

金恕不予退還。 

二、本會代收款帳戶： 

  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報名後，若 110年 11月 8日後因故取消報名，恕不退還保證金及活動費用。 

(二)活動當日若未出席，則未出席者之保證金及活動費用恕不予退還。 


